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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7年世界出現了第一隻複製

羊後，複製鼠、複製貓與複製豬等

複製生物也相繼出現。以「胚胎複製技術」

如此快速的發展，「複製人」的出現勢必

是遲早都要面對的問題。或許藉諸立法的

方式可以延緩其出現的時間，但是絕不可

能禁絕得了「複製人」的出現。科技的出

現既是根源於人類欲望的希求滿足，那麼

科技的發展也同樣會隨著人類欲望的希求

滿足而持續不絕。 

科技與欲望 

  人類為補強自身在自然世界中之生存

競爭的本有條件，遂有器物的發明以延伸

他的形體功能。循是而有了延伸人類手部

功能的挖掘工具，延伸人類腿部功能的運

輸工具，乃至於延伸人類腦部功能的電腦

等人工器物的發明。藉著人工器物的輔

助，人類不僅在與自然萬物的生存競爭之

中取得了優勢，同時也激發了人類欲望的

無限開展。而科技的誕生與發展，也正是

奠基在此一前提之下。 

  藉著科技的發明，人類不僅改變了自

身的生活型態，更進而改變了人類對自然

乃至於對自身的認知。因此，隨著科技的

發展，人類不再安於「活下來」的欲望，

更希求「活得好」。 

  雖然對於「好」的定義，各有詮釋，

以至於在科技的發展中，總不免伴隨著各

種的爭議，特別是倫理的爭議。然而，只

要有人類欲望的存在，科技的發展就不會

停息。 

  以「胚胎複製技術」為例。雖然初始

的胚胎複製是以其他動物為主，但是其終

極目的卻是為了要解決人類自身的問題，

諸如不孕症與器官移植等問題。在人類的

社會中，不孕症會影響到家族血脈的延

續，而器官移植則會影響到個人生命的存

續。因此，若能藉由胚胎的複製而解決患

者的困境，就不僅能保障他們的「生育權」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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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存權」，同時也能提升他們的生活

品質。 

  所以，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說，如果

沒有處在上述困境者的需求，或許就不會

激發「胚胎複製技術」的發明與發展。然

而，只要上述困境未能獲得有效的解決，

「胚胎複製技術」就依舊保有他存在的意

義與價值。它或許不是唯一的解決途徑，

但卻似乎是目前所知能產生最多效益的一

種途徑。 

  再者，相對於上述兩種困境者的需

求，「胚胎複製技術」也有其功能上的分

歧。為滿足不孕症夫婦之生育需求而起

的，稱為「生殖性複製」，著重於子嗣的

複製；為滿足等待器官移植者之及時供應

與無排斥反應等需求而起的，則稱為「醫

療性複製」，著重於器官的複製。目前引

發爭議較大的即是「生殖性複製」，而關

鍵即在於「複製人」的出現所可能帶來的

倫理衝擊。 

  不可諱言的，以目前「胚胎複製技術」

的發展而觀，「複製人」的出現是遲早的

事。縱使立法禁止，只怕也無法取得實質

的成效（註一）。既然科技的發展根源於

人類欲望的希求滿足，那麼只要有人類的

存在，就依然會有「胚胎複製技術」的發

展與「複製人」出現的可能性。所以，與

其作無效的禁止，不如作有效的規範。因

此，針對「胚胎複製技術」的成果可能為

人類社會所帶來的衝擊，預作設想與研

判，由此以規劃出合宜的規範，應當是較

可行之路。 

規範的省思 

  規範的設定，必當有其目的。當我們

試圖對「胚胎複製技術」的執行與發展作

所規範時，我們也應當先思考我們究竟希

望藉此達到什麼樣的目標？是維護「人性

的尊嚴」？是防止「人權」遭到侵犯？是

避免人類被「複製人」所取代？還是其他？ 

  首先，我們就「人性尊嚴」上來看。

當人類可以藉由「胚胎複製技術」而作非

自然的生產時，被複製出來的人類就如同

其他人類所製造出來的人工器物一樣，是

可以被人所操控的產物，甚至是可以為人

所買賣的商品。因此，「複製人」的出現

即意味著「人的物化」，人也因此而淪喪

了他優於萬物的存在尊嚴。 

  然而，「複製人」既是藉由「胚胎複

製技術」而產生，那麼除非是徹底禁止此

種技術的存在，否則仍將無法避免對「人

性尊嚴」的傷害。再者，只要是希求產生

出與人類完全相同的個體或僅是個體的部

分器官，恐怕都難以避免要使用人類的胚

胎，難以避免要作人為的干預。因此，除

非無此希求，否則仍將無法避免對「人性

尊嚴」的傷害。 

  若我們回歸到現實社會而觀，也可以

發現「人的物化」並不僅限於「複製人」

的出現。無論是人口販賣或是性交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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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物化」。這兩種行為至今都未曾

杜絕，若要據此來規範「胚胎複製技術」，

只怕成效不彰。 

  其次，我們就「人權」上來看。誠如

前面所言，「胚胎複製技術」不僅可以保

障不孕症夫婦的「生育權」，亦可以保障

等待器官移植者的「生存權」。循此而觀，

「胚胎複製技術」正是對「人權」的保障。

所以，值得省思的應是藉由「胚胎複製技

術」而生的「複製人」是否算是「人」？

若是，那麼他們的「人權」是否也應當受

到相同的尊重與保障？ 

  無可置疑的，「複製人」雖然與一般

人的生育過程不同，但是他仍然是「人」。

所以，「複製人」的「人權」也應當受到

相同的尊重與保障。循此而論，任何人都

不得剝奪「複製人」的「生存權」與「自

主權」，也不得侵犯他的存在尊嚴。因此，

我們應當嚴禁將「複製人」的產生作為器

官移植之用，也當嚴禁將複製失當的「複

製人」作任意或毀滅性的處置。若殘障人

士的「人權」都應當受到尊重與保障，那

麼複製失當的「複製人」也不當例外。 

  設若「保有個人的獨特性」也歸屬在

「人權」的範圍之內，那麼在當事者同意

之下進行胚胎複製，就不能視為是對「人

權」的侵犯。事實上，就外在的容貌與內

在的性格等來看，「複製人」與被複製的

當事者仍會有所差異，而為兩個各自獨立

存在的個體。所以，「複製人」的產生並

不會侵犯到當事者的「人權」。 

  因此，當我們基於「人權」的考量來

規範「胚胎複製技術」的發展與「複製人」

的出現時，我們就應當限定此項技術必須

是在當事者的同意之下進行，也應當明確

地規範對「複製人」之「人權」的尊重與

保障。 

  最後，我們再就「人類的存在是否會

被複製人所取代」的問題來做省思。 

  如果我們肯定「複製人」也是「人」，

而且也認同「複製人」的「人權」應當受到

相同的尊重與保障，那麼「複製人」的存

在就應當被視為是「人類」的存在。換言

之，除非我們將「複製人」排除在「人類」

的範疇之外，否則上述問題就不能成立。 

  既然「複製人」的出現已是可預見的

情況，那麼我們對他們的歧視也勢必會引

發他們對我們的敵意。而敵意的滋長，才

有可能威脅到「人類」的存在。所以，以

對「人」的尊重來尊重「複製人」，以對

「人」的規範來規範「複製人」，與之和

平共存，應是對雙方都有正面效益的可行

之道。 

  雖然「複製人」的生育過程與一般人

不同，以致於能作大量的生產，甚至是有

選擇性的生產。但是每一個「複製人」都

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他的認知發展

與性格培育也仍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

而與一般人無異。所以，應當重視的是對

一般人與「複製人」的教育問題，使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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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站在「尊重人權」的立場上，接納彼

此，和諧共處。若能如此，縱使是為了特

定目的而大量生產或選擇性生產的「複製

人」，也不會對「人類」的存在構成威脅。 

  事實上，能威脅到「人類」存在的是

「人類」自身，而不是「複製人」。因為

縱使沒有「複製人」的問題，「人類」對

於自然環境的污染、對於毀滅性武器的製

造等等，都極有可能威脅到「人類」自身

的存在。所以，最重要的問題應當是：「如

何管理好人類自身的行為」，而不是去製

造新的敵人。 

待解的難題 

  雖然在制訂「胚胎複製技術」的相關

規範時，我們應當以「尊重人權」為首要

考量。但是，此中仍有許多待解的難題不

容我們忽視。 

  例如胚胎細胞是否可以比照「複製人」

一樣的享有「人權」，故而應保障其「生

存權」？ 

  設若我們比照「墮胎」問題來作思考，

那麼對於經由人工干預而可以發展為「人」

的胚胎細胞，就應當視其為「准人」的身

分，而比照對「人」之「人權」的尊重，

保障其「生存權」。換言之，我們不能為

了取得可以培育人類器官的幹細胞而摧毀

胚胎細胞。 

  但是，若此規範一經確立，那麼「醫

療性複製」就必須加以禁止，因為「醫療

性複製」就正是要從胚胎細胞中抽取幹細

胞，來培育成人類的各種器官，以治療各

種頑疾絕症，挽救人類的性命。 

  然而，矛盾的是，禁止「醫療性複製」

的理由是為保障可以發展為「人」的胚胎

細胞之「生存權」，而贊成「醫療性複製」

的理由亦是為保障患有如糖尿病、中風、

癌症、愛滋病以及帕金森氏、阿滋海默症

等神經內分泌疾病或等待器官移植者的

「生存權」。既然雙方的理由都是基於「尊

重與保障人權」的立場，那麼要化解此種

爭議就必須先釐清對「人」的定義。 

  不過，自古至今，對「人」的定義仍

有諸多爭議，所以要藉由對「人」之定義

的釐清來化解對「醫療性複製」之是否可

行的爭議，恐怕還是個待解的難題。 

  再者，設若我們不就「人權」的角度

來作思考，而是就「生命」本身來作省思。

那麼縱使沒有「複製人」的問題，以現在

的胚胎複製技術皆是使用動物作試驗來

看，我們也應當反省我們是否因此而侵犯

了動物的「生存權」？ 

  動物既是具有「生命」的存在之物，

而我們也肯定「生命」自有其存在的價值，

應受到尊重與保障，那麼我們就應當給予

動物相同的尊重與保障。 

  但是，若此規範一經確立，那麼不僅

是所有的「胚胎複製」都應被禁止，甚至

連任何使用動物來作實驗基礎的生物學與

醫學研究也都應當被禁止。若是如此，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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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人類不僅無法藉由生物學的研究來增益

他對自身的認知，也無法藉由醫學的研究

來保障他自身的「生存權」與「健康權」。 

  既然「人的生存權」與「動物的生存

權」有如此的爭議，那麼化解爭議的關鍵

就在於對「人在宇宙中之地位」的釐清。

換言之，也就是要確認「人」的存在價值

是高於「動物」，還是與「動物」等價。 

  若就「一切科技的發展，皆是為人服

務」的角度而觀，顯然是將「人」的存在

價值視為最高的準衡；但是若就「生命倫

理學」的角度而觀，人類就應當如同對其

自身一樣的尊重與保障「動物」的存在價

值與生存權利。如果這兩種觀點未能取得

共識，那麼要化解對「胚胎複製」是否可

行的爭議，恐怕仍有其困難。 

  當然，除了上述兩項爭議之外，「複

製人」將對現有的社會關係、家庭結構乃

至個人的自我認知與定位所造成巨大衝

擊，也是尚待解決的難題。 

結論 

  在這個地球上，人類雖然不是唯一存

在的族群，卻是唯一有意識且有能力來解

決自身存在問題的族群。不過，縱使既有

的問題能獲得解決，又總會引發新的問題

泉湧而生。對於「胚胎複製」之存廢的爭

議，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目前爭議的兩端仍在各抒己見，相關

的禁令與相關的發展也在同時並進。雖然

說人類的欲望是促成「胚胎複製技術」之

發明與發展的主要因素，以致於此項技術

仍將會隨著人類欲望的希求滿足而持續進

行。但是，對於此項技術的發展作價值的

評估與規範的研議，以監督此項技術的發

展與應用，仍是有其絕對的必要性。 

  人類既是藉由科技的發展來補強他自

身在自然世界之中的競爭力，以維護人類

生命的久續。那麼任何類型的科技發明與

發展都不應當逆反於此一前提，甚至造成

對人類存續的毀滅性傷害。所以，縱使目前

對於「胚胎複製」之存廢仍無共識，我們還

是應當依據相關技術的發展狀況，作前瞻性

的思辨與研議，藉此以對可能衍生的問題與

情境預作因應，以防範可能帶來的危害。 

  科技既是人類的發明，那麼「如何管

理好人類自身的行為」就應當被視為是「生

命倫理學」中最根本的課題。因為人類如

果不能管理好自身的行為，那麼受害的將

不只是其他生物，也會傷害到人自身。 

註釋： 

註一：雖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1997年 7月25日發表了一份草案

「禁止複製人」，而目前也已經有

20多個國家明令「禁止複製人」，

但是在世界各地公開或秘密進行這

種實驗的研究仍未中斷。由此可

見，縱使有法律的禁止，也無法有

效的遏制「複製人」的出現。 


